
校党组字﹝2017﹞19 号

关于成立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

2017 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（院党委）、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做好我校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2017年度考核等相关工

作，经党委研究决定，成立内蒙古师范大学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

干部 2017 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组 长：云国宏

副组长：高云峰

成 员：郑福田 张海峰 刘九万 赵东海 王来喜

布仁吉日嘎拉 张宝成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党委组织部，办公室主任：

李向东。

办公室下设 8 个工作组：

第一组 组 长：张宝成

副组长：咏 梅

组 员：姜红军、苏小波、檀晶

第二组 组 长：恩和巴雅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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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汪立群

组 员：刘在青、高娃、常红梅

第三组 组 长：禇亚申

副组长：萨日娜

组 员：陈佩文、张平、张晓阳

第四组 组 长：李文胜

副组长：李春晖

成 员：满达、张玉兰、武韬

第五组 组 长：米俊魁

副组长：吴爱华

成 员：张春林、黄鑫、包常喜

第六组 组 长：斯 钦

副组长：张成梅

组 员：张伟、邬友、李里

第七组 组 长：单和盛

副组长：石连柱

组 员：王利、邓鑫、陈程

第八组 组 长：张树天

副组长：许 琳

成 员：林常青、高国栋、乌云萨娜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工作组联系单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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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2017 年 12 月 20 日

抄送：学校领导。

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 2017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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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组联系单位表

组别 成员 联系单位

一组

组 长：张宝成
副组长：咏 梅
组 员：姜红军、苏小波、檀
晶

纪委（监察审计处）、教育交流与合作处、人事处、旅游学院、法政学院、美术学院、马克思主
义学院、民族艺术学院

二组

组 长：恩和巴雅尔
副组长：汪立群
组 员：刘在青、高娃、常红
梅

党委办公室、工会、科技处、保卫处、原外国语学院、经济学院、基础教育学院、原公共外语教
育学院、校区协调运行管理委员会

三组

组 长：禇亚申
副组长：萨日娜
组 员：陈佩文、张平、张晓
阳

离退休教职工工作处、国际交流学院（国际交流服务中心）、音乐学院、国际现代设计艺术学院、
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、地理科学学院、田家炳教育书院、学术期刊社

四组
组 长：李文胜
副组长：李春晖
成 员：满达、张玉兰、武韬

组织部、就业指导处、教育科学学院（心理科学研究院）、新闻传播学院、教育信息技术学院、
图书馆、教师发展与教学督导评估中心（高等教育研究所）、鸿德学院

五组

组 长：米俊魁
副组长：吴爱华
成 员：张春林、黄鑫、包常
喜

教务处、财务处、文学院（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）、历史文化学院、
原体育学院、原公共体育教研部、网络信息中心、附属中学

六组
组 长：斯 钦
副组长：张成梅
组 员：张伟、邬友、李里

统战部、国有资产与校办企业管理处、原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、科学技术史研究院、原网络技
术学院、赛罕后勤服务集团、盛乐后勤服务集团、华远科技开发总公司

七组
组 长：单和盛
副组长：石连柱
组 员：王利、邓鑫、陈程

宣传部、团委、后勤管理处、研究生院、蒙古学学院（蒙古学研究院）、数学科学学院、生命科
学与技术学院、社会学民俗学学院

八组

组 长：张树天
副组长：许 琳
成 员：林常青、高国栋、乌
云萨娜

校长办公室、学生工作处（军事教研部、武装部）、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、雕塑艺术研究院、继
续教育学院、公共管理学院、二连浩特国际学院、附属盛乐实验学校

附件


